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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  
緩繳本金(緩繳期間主管機關補貼利息) 

      還款期間延長         申請書暨切結書 
一、 借款人                     前向  貴行申貸之就學貸款已屆還款期限且繳款正常，茲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

款辦法及其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  貴行申請下列事項（請於申請之事項前打勾）： 

申請項目 必要檢附文件(寄出前請檢查) 

(一)申請緩繳本金(每次申請緩繳期限為一年，最多以申請十二次為限） 
1.□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所得未達新臺幣 5 萬元 
2.□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所得達新臺幣 5 萬元(含)以上且  

撫養子女     人 
(於計算所得年度如有就學或服義務兵役之緩繳期間不予列
計，以下同)，緩繳期間之利息由政府負擔。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稅捐稽徵機關所開具之借款人應還款起始日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正本 

3.於計算所得年度如有就學或義務兵役期間之所得不予列計，惟須檢附該期
間之所得證明供本行扣除 

4.如有填寫撫養子女人數者，需檢附借款人及子女三個月內包括詳細記事之
戶籍資料；子女為已成年在學者需檢附在學證明。 

3.□本年度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得向  貴行申請
本金緩繳一年，緩繳期間之利息由政府負擔。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借款人戶籍所在地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二)申請還款期間延長 

A.已申請前項(一)緩繳貸款本金十二次後，始可申請 

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所得未達新臺幣 5 萬元，現申請： 
1.□每一學期借款償還期間延長為一年六個月，且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2.□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稅捐稽徵機關所開具之借款人應還款起始日之 
 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 

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所得達新臺幣 5 萬元(含)以上且撫養子女     人，現申請： 
1.□每一學期借款償還期間延長為一年六個月，且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2.□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稅捐稽徵機關所開具之借款人應還款起始日之 
 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 
3.借款人及子女三個月內包括詳細記事之戶籍資料 
4.子女為已成年就學者需檢附在學證明 

本年度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現申請： 
1.□每一學期借款償還期間延長為一年六個月，且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2.□每一學期借款償還期間延長為兩年，且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3.□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借款人戶籍所在地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B.緩繳期限全部屆滿且於最後教育階段完成後，始可申請（僅能擇一辦理） 
就 □於貴行之各筆就學貸款應分期償還總期間 
  或□於貴行及其他銀行之各筆就學貸款應分期償還總期間： 

1.□依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加總計算。 
2.□依每一學期借款延長為一年六個月償還期間，加總計算。 
3.□依每一學期借款延長為兩年償還期間，加總計算。(須為已申請十二次緩

繳貸款本金且申請年度為低收戶或中低收入戶) 

1.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其他銀行出具之就學貸款證明文件(加總計算本行
及其他銀行還款期間之申請者須檢附) 

3.借款人戶籍所在地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申請第(二)項 B 之 3 項須
檢附) 

4.□於 貴行之各筆就學貸款，每一學期借款延長為一年六個月償還期間，並
分別計算各筆借款之還款期間。 

借款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瞭解並同意，需繳清逾期期間已到期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及逾期息後始能申請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A 項
目，若借款人不符前開條件，但經 貴行例外同意受理申請者，同意並授權 貴行將緩繳期間之生效日溯及至逾期未繳日起算。且借款人
及連帶保證人並應於每次申請屆滿一年前，重新填寫本申請書及繳交上開必要檢附文件向  貴行申請，方得繼續享有本金緩繳及利息補
貼，如未重新申請者，於本次申請屆滿一年之次日起，即恢復按就學貸款借據約定攤還本息。 

三、 借款人有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子女，每有一名子女得再增加新臺幣 1 萬
元，例如養育 1 名子女者，得申請緩繳本金門檻為月薪未達新臺幣 6 萬元；2 名子女者，得申請緩繳本金門檻為月薪未達新臺幣 7 萬元，
依此類推。 

四、 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瞭解並同意，於借款人首次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及作業要點規定，擇定將每一學期借款償還期間
延長為一年六個月並獲  貴行核准後，即不得再為不同償還期間之申請。除前開約定外，本次申請經本行核准後，亦不得變更內容或要
求取消或轉換方案。 

五、 借款人如曾於先前教育階段向 貴行借得就學貸款，除了特別註明欲申請延長之就學貸款之外，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同意本次向 貴行申
請延長每學期借款償還期間為一年六個月或兩年時，亦將借款人在 貴行之各筆就學貸款，均按本次核准條件，將每學期之償還期間均延
長為一年六個月或兩年，並依借款人第一條申請，分別或加總計算就學貸款之還款期間。 

六、 借款人若原為半年繳者，需先改為月繳方式始可為本次申請，且同意原已申請授權扣繳及 貴行未收到本項申請書及切結書前，貴行已
扣繳之本貸款本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均無須退還。 

七、 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願遵守原訂借據及本申請書之條款。本申請書之約定如與原訂借據之約定相抵觸者，應依本申請書之約定辦理，其
他事項仍適用原訂借據之約定，連帶保證人並願就借款人基於原訂借據及本申請書所負之一切債務續負連帶保證責任。 

八、 為配合國稅局於每年 5 月 1 日後方能申請稅捐稽徵機關開具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之作業時程，請准予以勞工保
險局開具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暫代；借款人並切結同意下列事項： 
(一) 於本年 5 月 31 日前補繳稅捐稽徵機關開具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二) 倘未依上項規定補繳證明，或補繳之證明所列前一年度所得不符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及作業要點得申請延長還款期
間或補貼利息之規定，借款人同意按原訂借據之約定補行繳交已到期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絕無異議。 

九、 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切結本申請書暨切結書皆係本人親自簽章，且切結上開情事如有不實陳述，願自負法律責任。倘造成  貴行損失，
並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   致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                          （親自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連帶保證人：                       （親自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行動電話： 

連帶保證人：                       （親自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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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照會(電話:              )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簽名與貸款契約相符 
□簽名與信用卡申請書簽樣相符 
□當面核對本人親簽無誤 
□簽名與存款帳戶相符(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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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一、 檢附文件：如上「必要檢附文件」欄所載。 
二、 本申請書係適用借款人於本行之全部就學貸款約據，如不同就學貸款約據有不同之連帶保證人，則需分開填寫。 
三、 借款人、連帶保證人如有變更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請先攜帶身分證正本及戶籍謄本正本至本行更新相關資料後，始得辦理本項申請。 
四、 僅申請第一條第（二）項 A 項目中之「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選項且未延長還款期限者，得由借款人單獨提出本申請書暨切結書。 
五、 本申請書暨切結書如有塗改，除借款人申請為第一條第（二）項 A 項目中之「主管機關補貼年息 0.1％」選項且未延長還款期限者，得由借款人於塗改

處簽名或蓋章；其餘塗改應由借款人及所有連帶保證人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 
六、 本行保留申請核准與否之權利，本申請書暨切結書及各項所附文件，恕不退還。 
七、 本項申請可至本行全省分行或以掛號郵寄辦理(郵寄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0 號 12 樓「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組」收)。 
八、 本行審核後，將以簡訊通知借款人審核結果，亦可申請本行網路銀行查詢功能後自行查詢。 
九、 若有就學貸款業務任何問題，歡迎至本行網站就學貸款專區查詢或電洽本行客服專線(02)8751-6665，由專人服務。 


